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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轻 化 工 大 学 文 件

川轻化〔2023〕56 号

四川轻化工大学
关于印发《四川轻化工大学校属资产校外放置

使用管理细则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四川轻化工大学校属资产校外放置使用管理细则》已经学

校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四川轻化工大学

2023 年 6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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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轻化工大学
校属资产校外放置使用管理细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校属资产在校外放置使用的管理，合理、安全、

高效使用校属资产，保障各单位在校外从事科研、教学等工作的

正常有序开展，根据《四川轻化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，制

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“校外单位”特指我校控制或归属的校区

范围之外，且与学校有隶属或合作关系的单位（包括校外研究院、

校外教学科研基地等）。

第三条 校属资产原则上不得校外放置，要严格控制校外放置

的校属资产使用范围、用途和期限，未经批准不得用于经营或盈

利活动。下列情况由申请单位填写《校属资产校外放置使用申请

表》，并提供校外放置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，经国有资产与实验

室管理处审核，报校长办公会批准后方可校外放置：

（一）因承担重大科研项目需要，且已审核批复的项目立项

书或已签署生效的合同对校外放置使用有明确要求；

（二）因完成教学实践任务需要，且相关职能部门明确同意

校外放置。

第四条 处于海关监管期内的进口免税设备必须严格遵守海

关相关规定，不得在校外放置使用。

第五条 校属资产校外放置的申请单位是校外放置装备资产

的责任单位，要落实学校在编在岗人员专门管理和维护。因岗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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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、离职或退休等造成领用人变动时，应及时办理调整交接，

确保装备安全、稳定、高效运行和国有资产不流失。

第六条 责任单位要充分论证校属资产校外放置的必要性和

可行性。

第七条 校属资产搬移至校外放置时，责任单位须确保设备安

全完好并承担全部搬移费用。

第八条 校属资产校外放置使用的期限以学校审批确认的期

限为准。期限期满，责任单位应及时收回校外放置的校属资产，

并向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报告，变更校属资产放置地点信息。

第九条 校外放置的校属资产是学校资产的一部分，责任单位

应遵循学校装备资产管理的各项规定，严格申购论证、调试验收、

维护保养等程序，并纳入校属资产管理绩效考核。

第十条 校外放置的校属资产需要处置时，责任单位应严格按

照学校《四川轻化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进行。

第十一条 非经学校授权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将校外放置使

用的校属资产转让、转租、变卖、担保、抵押、经营或交于的校

内外使用单位之外的第三方使用。

第十二条 校外放置的校属资产属国有资产，纳入学校集中统

一管理，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定期或不定期对校外放置资产

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现场监督检查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报告，并责

令使用（保管）部门限期整改和纠正，对整改不力或拒不整改的，

取消资产外置，收回学校管理，确保国有资产安全、完整。

第十三条 未经审批擅自把校属资产放置在校外使用，或逾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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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及时收回学校，或管理不善造成毁损的，将追究责任单位和

相关人员责任。

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

理处负责解释，如上级部门有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四川轻化工大学办公室 2023年6月27日印发


